附件1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入学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参加了        年全国成人高考统一考试，并被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录取，依据教育部有关诚信考试和“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的要求，特向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做出如下承诺：
1.在入学报到时已对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电子档案中的照片”等信息进行了认真核对，并确认无误。同意学院以省教育考试院录取电子档案信息为准进行学籍注册。
2.本人承诺录取电子档案中信息错误与学院无关，如本人信息有误，提出的更正要求，因违反有关政策规定或本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信息更正申请及材料，而导致信息无法更正的后果由自己负责。
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专升本层次学生入学注册时必须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如有虚假，所造成的入学后不能进行电子注册或毕业时不能取得毕业证书等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承诺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